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课程重修（必修）申请表

（20  -20  学年第  学期）
	学号
	
	姓名
	

	所在系
	
	年级专业
	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类别
	

	申请原因

（在选项前打“√”）
	（  ）转专业后必修专业课程
（  ）必修课程补考后仍不及格者；
（  ）必修课程考试旷考者；
（  ）必修课程考试被取消考试资格者；
（  ）必修课程考试违规者；
（  ）对必修课程考试成绩不满意者；
（  ）必修课程重修后仍不及格者；
（  ）因其他原因重修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年     月    日

	任课教师

意  见
	教师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开课系部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部）主任签名：   
系（部）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重修安排

（由任课教师确定）
	插入教学班级
	指定专业慕课
	其他重修方式

	备注
	


